
大葉大學內部控制委員會設置辦法 

104年 07月 08日第 91 次行政會議(104.07.08)通過 

105年 07月 07日第 100次行政會議(105.07.07)通過 

107年 03月 15日第 114次行政會議(107.03.15)通過 

107年 09月 20日第 118次行政會議(107.09.20)通過 

109年 09月 24日第 134次行政會議(109.09.24)通過 

111年 04月 28 日第 146次行政會議(111.04.28)通過 

113年 07月 04 日第 164次行政會議(113.07.04)通過 

第一條     依大葉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大葉大學內部控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人員組成

如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副校長兼任之。 

二、當然委員：主任秘書、校發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推廣教育長、國際長、公關長、

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校園環境管理暨安全衛生中心主任及各

學院院長。 

三、遴選委員：由主任委員遴選非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或職員若干人擔任之，委員任期二年，連選得連

任。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由主任秘書兼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視各項業務之風險及重要性，並確保其合宜性。 

二、檢討強化內部控制作業。 

三、研訂內部控制點。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並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